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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A股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5/11/12
2025年11月10日~2026年11月9日

20,000万元~30,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3,129.9863万股

0.804116%
15,943.602487万元

4.50元/股~5.44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1月10日召开第

十一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A股股份的议

案》。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8.60元/股，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2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含）。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

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详细情况请参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上海豫园旅游

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A股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

号：临2025-092）。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一一回购股份》的规定，公司现将

本次回购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2026年4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1,
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 0.025691%，购买的最高价为 4.95元/股、最低价为 4.92
元/股，支付的金额为4,932,755.00元（不含交易费用）。截至2026年4月30日，公司已累计回

购股份31,299,86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0.804116%，购买的最高价为5.44元/股、最低

价为4.50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159,436,024.87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既定的本次回购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
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

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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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复星高科

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高科技”）下属上海复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

地投资”）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为 1,023,403,904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26.29%。本次办理

股票质押后，复地投资累计质押股份数量为695,930,054股。

● 公司控股股东复星高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为 2,409,720,
644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61.91%。本次部分股票质押后，复星高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累

计质押股票 1,818,911,000股，质押股份占复星高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有本公司股份的

75.48%。

一、本次股份质押情况

公司于2026年5月6日接到控股股东复星高科技的告知函，其将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

份办理质押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 东 名
称

上 海 复
地 投 资
管 理 有
限公司

是否为
控股股

东

控股股
东一致
行动人

本 次 质 押 股
数（股）

11,250,000

是否为限
售 股（如
是 ，注 明
限 售 类

型）

否

是否补
充质押

否

质 押 起
始日

2026年 4
月30日

质 押 到
期日

2027年 5
月27日

质权人

渤 海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自 贸 试
验 区 分
行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1.10%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0.29%

质押融
资资金
用途

偿还债
务

2.上述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的

情形。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复星高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 东 名
称

上 海 复
川 投 资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复
科 投 资
有 限 公

司

南 京 复
久 紫 郡
投 资 管
理 有 限

公司

上 海 复
晶 投 资
管 理 有
限公司

上 海 艺
中 投 资
有 限 公

司

重 庆 润
江 置 业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复
迈 投 资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复
地 投 资
管 理 有
限公司

上 海 复
星 产 业
投 资 有
限公司

上 海 复
星 高 科
技 （ 集
团）有限

公司

浙 江 复
星 商 业
发 展 有
限公司

SPREAD
GRANDLIMIT⁃ED
上 海 复
昌 投 资
有 限 公

司

PhoenixPrestigeLimited
杭 州 复
曼 企 业
管 理 有
限公司

南 京 复
远 越 城
投 资 管
理 有 限

公司

杭 州 复
北 企 业
管 理 有
限公司

上 海 复
颐 投 资
有 限 公

司

合计

持 股 数 量
（股）

190,210,308

84,389,671

49,004,276

26,218,663

120,966,012

89,257,789

54,184,903

1,023,403,904

53,189,929

81,645,795

365,163,041

131,841,042

48,441,594

24,258,103

23,330,719

19,251,680

15,363,465

9,599,750

2,409,720,644

持 股
比 例
（%）

4.89%

2.17%

1.26%

0.67%

3.11%

2.29%

1.39%

26.29%

1.37%

2.10%

9.38%

3.39%

1.24%

0.62%

0.60%

0.49%

0.39%

0.25%

61.91%

本次质押前
累计质押数

量（股）

190,210,308

84,389,671

48,500,000

23,205,436

120,966,012

0

47,400,021

684,680,054

53,189,929

74,570,000

365,163,041

0

48,441,594

0

23,330,719

18,651,000

15,363,465

9,599,750

1,807,661,000

本次质押后
累计质押数

量（股）

190,210,308

84,389,671

48,500,000

23,205,436

120,966,012

0

47,400,021

695,930,054

53,189,929

74,570,000

365,163,041

0

48,441,594

0

23,330,719

18,651,000

15,363,465

9,599,750

1,818,911,000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100.00%

100.00%

98.97%

88.51%

100.00%

0%

87.48%

68.00%

100.00%

91.33%

100.00%

0.00%

100.00%

0.00%

100.00%

96.88%

100.00%

100.00%

75.48%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4.89%

2.17%

1.25%

0.60%

3.11%

0%

1.22%

17.88%

1.37%

1.92%

9.38%

0.00%

1.24%

0.00%

0.60%

0.48%

0.39%

0.25%

46.73%

已质押股份情
况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
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未质押股份情
况

未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未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注：截至本公告日，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直接持有公司2.10%股份，通过上海

复星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浙江复星商业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复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复科

投资有限公司、杭州复曼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杭州复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Phoenix Prestige
Limited、上海复颐投资有限公司、重庆润江置业有限公司、南京复久紫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南京复远越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复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复昌投资有限公司、上海

艺中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复川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复迈投资有限公司、Spread Grand Limit⁃
ed17家企业持有公司59.81%股份，合计持有公司61.91%股份。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与上述17家企业为一致行动人。

二、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1、复星高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 163,131,000股，占复

星高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共同持有公司股数的6.77%，占公司总股本的4.19%，对应融资余额

为人民币 40,170万元；复星高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 856,
581,000股，占复星高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共同持有公司股数的 35.55%，占公司总股本的

22.01%，对应融资余额为人民币 262,943万元。复星高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资信状况良好，

具备资金偿还能力，质押风险可控，未来资金还款来源主要包括上市公司分红、投资收益等。

2、复星高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

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3、复星高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产生不利影响，

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持续经营能力、日常管理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

更。复星高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业绩补偿义务。

公司将密切关注复星高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按法律、行政法规

和各项规章制度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5月7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20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6/5/12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6/5/13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5/13
● 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6年4月16日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5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有关规定，上市公

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认购新股

和可转换公司债券等权利，不得质押和出借。因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共计9,519,200
股股份不参与本次现金红利分派。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差异化分红方案

经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批准的《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以实施权益分

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数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

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2.00元（含税）。

以此推算，以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总股本645,650,651股，扣减回购专户9,519,200股，即

以 636,131,451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20元（含税），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127,226,
290.20元（含税）。

（2）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的计算依据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2号一一业

务办理》之第五号《权益分派》等相关规定，公司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配（新）股价格×流通股份变动比例]÷（1+
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根据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公司本次仅进行现金红利分配，

无送股和转增分配，因此，公司流通股不会发生变化，流通股股份变动比例为0。
由于本次分红为差异化分红，上述公式中现金红利指以权益分派实施前公司总股本为基

数摊薄计算的每股现金红利，计算公式如下：

每股现金红利=（本次实际参与分配的股本数×每股分红金额）÷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

日的总股本=（636,131,451×0.20）÷645,650,651=0.1970元/股≈0.20元/股（四舍五入保留小数点

后2位）。

即公司除权（息）参考价格=[（前一交易日收盘价格-0.20）+0]÷（1+0）=前一交易日收盘价

格-0.20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6/5/12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6/5/13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5/13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

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

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

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1）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2）公司股东福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黎福超、黎锋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

化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

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

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

派发现金红利为0.20元；对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

际派发现金红利为0.20元，待其转让股票时，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

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

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至公司，公司将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

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

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

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由本公司根据《国家税务

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

现金红利人民币0.18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

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

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

照该通知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继续暂减按50%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率为10%，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

金红利人民币0.18元。

（4）对于通过沪港通投资持有公司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根据《关于

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有关规定，其

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照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按照

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8元。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

定自行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0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可在工作日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证券部

联系电话：19571855667
特此公告。

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7日

证券代码：603166 证券简称：福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6-032

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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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根据铟靶新材（哈尔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ST京蓝”或“公司”）2025年度经营情

况，按照公司控股股东云南佳骏靶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佳骏”）于2023年10月31
日签署的《重整投资协议》中相关条款的约定，控股股东云南佳骏需以现金（包括银行转账）方

式向公司支付2025年度业绩补偿款151,375,161.76元。

2、公司将就本期业绩补偿款的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一、本期业绩补偿事项的基本情况

2023年10月31日，经与重整投资人充分协商，ST京蓝、管理人分别与云南佳骏-招平煜

荣投资联合体及其指定的适格主体共计9家重整投资人签署了《重整投资协议》。其中，云南

佳骏就ST京蓝经营做出如下业绩承诺：在剔除中科鼎实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对ST京蓝合并

利润表数据的影响或贡献因素情况下，ST京蓝2024年、2025年、2026年连续三个年度归母净

利润分别不低于3,000.00万元、4,000.00万元、6,000.00万元，不足部分由云南佳骏在ST京蓝

各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后三个月内一次性支付现金补偿款进行补偿（详情请见公司于2023年

11月4日披露的《关于签署〈重整投资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93）。

根据《重整投资协议》之约定和2026年4月29日尤尼泰振青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出具的《铟靶新材（哈尔滨）股份有限公司实际盈利数与业绩承诺数差异情况说明专项审

核报告》（尤振专审字[2026]第0271号），控股股东云南佳骏需以现金（包括银行转账）方式向

公司支付2025年度业绩补偿款151,375,161.76元。

二、本期业绩补偿事项的进展情况

根据《重整投资协议》之约定，2026年4月29日，公司向控股股东云南佳骏、实际控制人

马黎阳先生发出《关于公司 2025年度未完成业绩承诺及有关业绩补偿的通知》，就 ST京蓝

2025年度业绩补偿款金额及支付方式等情况予以通知和确认，上述业绩补偿承诺人应在审

计报告出具后三个月内以现金（包括银行转账）方式向公司支付相应款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上述业绩补偿款。

三、其他说明

公司将积极关注本期业绩补偿款后续支付的进展情况，切实维护全体投资者的合法权

益。公司及公司管理层将积极督促承诺方尽快履行业绩补偿承诺并支付相关款项。同时，公

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铟靶新材（哈尔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六日

证券代码：000711 证券简称：ST京蓝 公告编号：2026-054

铟靶新材（哈尔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度公司业绩补偿款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6/3/31
2026年3月30日~2026年6月29日

5,000万元~10,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176.10万股

0.88%
3,506.01万元

19.52元/股~20.15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6年3月30日，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暨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

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并将回购股份全部用于维护

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后续采用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出售。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
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33.00元/股（含），回购期限

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3个月内。详见公司于2026年3月31日披露的《上

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暨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

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6-017）。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

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

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截至上月末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6年 4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 1,545,400股，占公司总股本

（201,052,364股）的比例为0.77%，购买的最高价为20.07元/股、最低价为19.52元/股，支付的

总金额为人民币30,734,954.00元（不含交易费用）。

截至2026年4月30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1,761,000股，占公司总股本（201,052,
364股）的比例为0.88%，购买的最高价为人民币20.15元/股、最低价为人民币19.52元/股，已

支付的总金额为人民币35,060,131.00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股份回购符合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和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
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

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7日

证券代码：603579 证券简称：荣泰健康 公告编号：2026-032

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的公告

证券代码：603567 证券简称：珍宝岛 公告编号：临2026-046

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药品拟中选全国中成药采购

联盟集中带量采购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黑龙江羽迪

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羽迪药业”）分别参加了全国中成药联合采购办公室组织的全
国中成药采购联盟集中带量采购项目（第四批）和全国中成药采购联盟集中带量采购项目（第
二批接续），根据全国中成药联合采购办公室发布的《关于全国中成药采购联盟集中带量采购
拟中选结果的公示》显示，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羽迪药业部分产品在本次全国中成药集中带量
采购项目中拟中选。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拟中选药品基本情况
1、全国中成药采购联盟集中带量采购拟中标情况

药品名称

小 儿 热 速
清糖浆

香 丹 注 射
液

剂型

糖浆剂

注射剂

规格包装

每 支 装5ml
每 支 装2ml

适应症

清热解毒，泻火利咽。用于小儿
外感发热，头痛，咽喉肿痛，鼻
塞，流涕，咳嗽，大便干结。

扩张血管，增进冠状动脉血流
量。用于心绞痛，亦可用于心肌
梗塞等。

中选企业

黑龙江珍宝岛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

黑龙江羽迪药业
有限责任公司

拟中选项目

全国中成药采购联盟
集中带量采购（第四
批）

全国中成药采购联盟
集中带量采购项目
（第二批接续）

二、此次拟中选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拟中选产品2025年度合计销售收入为465.49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医药工业板块

营业收入比例为 1.04%；2026年第一季度合计销售收入为 192.91万元（未经审计），占公司
2026年第一季度医药工业板块营业收入（未经审计）比例为3.33%。

本次药品集中采购是全国中成药联合采购办公室组织的全国中成药采购联盟集中带量
采购，采购周期中，医疗机构将优先使用本次药品集中采购中选药品，并确保完成约定采购
量。若拟中选产品确定中选、签订购销合同并实施，将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扩大相关产品的销
售，提高市场占有率，提升公司品牌影响力，对公司的长远发展具有积极的影响。

三、风险提示
（一）本次全国中成药采购联盟集中带量采购拟中选结果公示期为 2026年 5月 1日至

2026年5月8日，上述拟中选品种的中选价格及数量以全国中成药联合采购办公室发布的最
终数据为准。

（二）本次拟中选产品相关采购合同尚未签订，后续事项及对公司的影响程度尚具有不确
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
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7日

证券代码：603567 证券简称：珍宝岛 公告编号：临2026-047

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黑龙江辖区上市公司

2026年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
暨2025年度及2026年第一季度

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13日（星期三）14:00-16:30
● 会议召开地点：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网站（http://rs.p5w.net），或关注微信公众号

“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远程方式

● 投资者可于2026年5月7日（星期四）至5月13日（星期三）12:00前登录“全景路演”

网站首页点击“互动平台”栏目或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至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办公室邮箱（zbddsh@zbdzy.com），公司将结合实际情况在信息披露

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公司已于2026年4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公司2025年

年度报告以及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财务状况与

经营情况，公司将参加由黑龙江省上市公司协会与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

“2026年黑龙江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暨召开 2025年度及 2026年第一季度

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现将有关事项公

告如下：

一、业绩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方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度以及2026年第一季度

的财务状况、经营情况、未来发展规划等事项与投资者进行交流。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

公司将结合实际情况，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业绩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13日（星期三）14:00-16:30
网上互动交流时间：2026年5月13日（星期三）15:30-16:30
会议召开地点：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网站（http://rs.p5w.net），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全

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远程方式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闫久江先生；独立董事王志群先生；财务总监张言伟先生；董事会秘

书张钟方女士（如有特殊情况，出席人员将有所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1、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于 2026年 5月 13日（星期三）14:00-
16:30登录“全景路演”网站（http://rs.p5w.net）；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

演”APP，在线参与本次互动交流。

2、投资者可于2026年5月7日（星期四）至5月13日（星期三）12:00前登录“全景路演”网

站首页点击“互动平台”栏目或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至公司董事会办公室邮箱（zbddsh@zb⁃
dzy.com），公司将结合实际情况，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

五、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 系 人：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电 话：0451-86811969
电子邮箱：zbddsh@zbdzy.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全景路演”网站（http://rs.p5w.net）查看本次业

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7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依照回购价格上限测算，
实际回购金额以后续实施情况为准）

回购股份数量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5/8/30
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至公司 2025年年度股
东会结束时

15,240万元~30,480万元

4,000万股~8,000万股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3,288.36万股

0.2492%
8,812.87万元

2.43元/股~3.04元/股
注：公司预计于2026年6月30日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如无特殊情况，本次A股回购

方案实施期限为2025年9月23日至2026年6月30日。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8月29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

三十次会议，并于 2025年 9月 23日召开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

《关于本公司回购股份的议案》和《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A股股份方案的议案》。公

司于2025年8月30日披露了《中远海发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公告暨回购

报告书》，本次回购股份数量4,000万股-8,000万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2026年 4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A股股份 1,486.73万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为0.1127%，购买的最高价为3.04元/股、最低价为2.66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

人民币 4,188.16万元（不含交易费用）。截至 2026年 4月 30日，公司已累计回购A股股份 3,
288.36万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2492%，购买的最高价为 3.04元/股、最低价为 2.43
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约为人民币8,812.87万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及公司股份回购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
号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

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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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A股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线上交流时间：2026年5月14日(星期四) 下午15:00-16:15
● 会议召开方式：视频，线上文字互动(仅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 召开平台：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第一财经（https://www.yicai.

com/live/103157159.html）
● 投资者可于 2026年 5月 13日(星期三)16:00前通过邮件、电话、传真等形式将需要了

解和关注的问题提前提供给公司。公司将在文字互动环节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

荣昌生物制药（烟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分别于2026年3月28日和2026
年4月29日发布公司2025年度报告及2026年一季报，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

公司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发展理念，公司参与了由上交所主办的“对话成长”集体业绩说明

会，此次活动将采用视频和线上文字互动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

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参与线上互动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视频和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度暨2026年一季度

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

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方式

（一）会议线上交流时间：2026年5月14日(星期四) 下午15:00-16:15
（二）会议召开方式：视频，线上文字互动(仅上证路演中心)

（三）召开平台：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第一财经（https://www.yicai.
com/live/103157159.html）

（四）投资者可于2026年5月13日(星期三)16:00前通过邮件、电话、传真等形式将需要了

解和关注的问题提前提供给公司。公司将在文字互动环节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王威东先生

总经理：房健民先生

董事会秘书：温庆凯先生

首席财务官兼联席公司秘书：童少靖先生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535-3573685
邮箱：ir@remegen.com
五、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
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荣昌生物制药（烟台）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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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参加“对话成长”2025年度暨2026年一季度集体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